
辽 宁 省 水 剩 厅

关于辽宁省基层水利月艮务体系

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绥中县、昌图县水利 (务 )局 :

现将 《辽宁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任务、职责安排意

见 (试行 )、 《农村水利工程管护合同 (范本 ,,9、 《农村水利

工程委托管护协议 (范本 )》 和 《辽宁省水管员工作手册 (试

行)》 印发给你们,请组织各县 (市 )结合本地实际,对有关

内容进一步细化,规范开展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王作。

附件:1。 《辽宁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任务、职责安

排意见 (试行 >
《农村水利工程管护合同 (范本 l,,

《农村水利工程委托管护协议 (范本 )》

《辽宁省水管员工作手册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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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遥宁餮蠢层水利服务髂慝遘嫒

镊螽、职责安摊意飚鼍试行晏

一、省水行跛主管部门任务职责

1、 拟定全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法规、政策及实

施方案,并监督实施。

2、 负责全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检查、

验收和考核。

3、 指导县 (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内部机构与所属

事业单位的设置和队伍建设。指导乡镇水利服务站理顺管理

体制、人员聘用和村级水管员选用。

4、 指导市县设立水政监察机构和流域公安机构,强化

水利综合执法,建立水政与公安联合执法机制。

5、 指导乡镇水利服务站库房建设,指导、监督技术服

务仪器设各购置。

6、 制定全省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和资金计划 ,

落实省级补助资金。协调、监管市级配套资金。

7、 监督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8、 指导乡镇水利服务站人员、村级水管员的教育和培

V丨丨。

二、霈水行政主管部门任骜职责

1、 制定本市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的法规、政策及实



施方案,并监督实施。

2、 负责本市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检查、

验收和考核。

3、 负责全市水政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建设。

4、 落实市级配套资金,对省市、市、县财政资金的安

排、使用情况进行监管,对技术服务仪器设各的购置、使用

进行监管。

5、 组织、指导乡镇水利服务站人员、村级水管员的教

育和培训。

6、 掌握本市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及

时上报工作进展动态情况。          营

三、县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任务职责

1、 会同县 (市 、区)编制、财政和公安等部门合理设

置内设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明确公益性职能,落实经费来

源。设立专职的水政监察机构,明确流域公安机构水事执法

工作职责,建立水政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2、 负责制定本县 (市 、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实

施方案,落实乡镇水利服务站为县 (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

门的派出机构,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并接受乡镇

党委、政府的工作监督和管理。

3、 组织、制定全县 (市 、区)乡 镇水利服务站库房建

设实施方案、仪器设各购置方案、乡镇水利服务站人员聘用

和村水管员选用方案,并负责具体落实。



4、 负责乡镇水利服务站人事管理。协调、配合县人社

部门完成乡镇水利服务站人员公开招聘、竟争上岗、考核工

作,组织签订聘用合同。配合县政府、乡镇政府做好未聘人

员的安置工作。

5、 负责乡镇水利服务站财务管理。统一管理乡镇水利

服务站财务,包括预算管理、资金的收支管理、经费管理和

财务监督等。负责发放水管员管护费用。

6、 负责乡镇水利服务站资产管理。对已有和新增的资

产和设施进行清查登记,建立台账,明确权属。由县乡政府

负责,合理化解乡镇水利服务站的历史遗留债务。

7、 组织全县 (市 、区)乡 镇水利服务站库房建设和仪

器设各购置。落实库房建设用地,按照建筑工程有关规定、

程序和标准组织库房建设,通过政府采购购置仪器设各。

8、 组织、指导全县农村水利工程 (灌溉、排涝、农村

饮水、河道、水库、塘坝、水土保持、农村水电、涉水的水

库移民后期挟持等工程 )(下 同 )及其附属设施、设各的维

修、养护工作。

9、 监督、管理、使用各级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

确保及时足额到位。贯彻、执行水利非税收入政策,强化县

(市、区)级水利非税收入征管。

10、 负责乡镇水利服务站人员、村级水管员的管理、教

育和培训。

网、乡镇水Xll服螽螨健篝职责



1、 宣传、执行有关水利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组织农村水利调查、勘察,负 责提出乡镇农村中长期水利规

划和年度计划意见。

2、 协助乡镇政府开展防汛抗旱调度,组织农田基本建

设。承担防汛抗旱、农田基本建设的日常工作。

3、 负责辖区内农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技术

服务及水利新技术推广等工作。

4、 受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负 责农村水利工程日

常的运行管理,与行政村村委会签订农村水利工程管护合

同,处理农村涉水事务。接受乡镇党委的党务管理和日常工

作的监督和管理,配合乡镇党委、政府开展农村水利工作。

5、 指导村级和农村用水合作组织建设。与村委会签订

工程管护合同,会同村委会开展村级水管员的选用工作,监

督、指导、考核水管员的日常工作。

6、 配合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乡镇水利服务站资产管

理,防汛、抗旱物资储各管理。负责喷灌机、水泵、管材等

节水灌溉设各及配套设施的存储、发放、收回、维修和养护。

7、 组织、指导节水灌溉设各及配套设各的使用,普及

节水灌溉技术。

8、 参与、监督乡镇水利服务站库房建设,监督农村水

利工程的建设质量,指导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掌握建设进度。

9、 负责辖区内农业灌溉排水工程、农村饮水工程等公

益性工程及其附属设施、设各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1○ 、负责县 (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党委政府

交办的其它工作。


